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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赦 免 制 度 的 规 范 与 完 善＊

———基于中国传统和域外经验的比较考察

何显兵

摘　要：完善赦免制度应符合中国国情，这就需要坚持立法的弹性原则、适用对象的

广泛性原则和赦免方式的多样性原则。法典化的赦免立法不适宜当代中国，基于政治、外
交、庆典的赦免宜采取随时定制的方式而不宜预先定型。随中国步入社会主义新时代，未
来宜逐步扩大赦免的范围，建立生命刑、财产刑、资格刑的赦免制度，并通过增设赦免性减

刑、赦免性假释丰富赦免的措施体系，以便更加灵活地运用赦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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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８月，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习近平主席签署主席特赦令，对四类罪犯予以特

赦。２０１９年６月，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再次签发主席特赦令，对九类

罪犯实行特赦。习近平主席的两次特赦令，激活了我国自１９７９年《刑法》制定以来从未实行的特赦

制度，充分展现了当代执政者的战略自信。学术界对赦免制度的研究，总体上存在部门法和法制史

研究成果缺乏有效沟通的特点。对我国赦免制度的总体立法原则缺乏深入思考，因此，本文并不准

备全面考察完善赦免制度的技术方案，而拟在沟通中国赦免传统与域外赦免经验的基础上，以中国

赦免的本土现实为出发点，认为完善赦免制度不宜采用法典化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在中国国情

背景下完善赦免制度应当坚持的三项原则。

一、赦免立法的弹性原则

刑法学者在提出完善赦免制度方案时，多提出制定《赦免法》，以从实体和程序上规范完善赦免

制度，并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缺乏《赦免法》而仅有零星规定才导致赦免制度被悬置①。还有学者

认为，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赦免的规定过于弹性和原则，连“制度”的层次都达不到②。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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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认识，有观点还提出了《赦免法》的草案①。的这就涉及到赦免是采取分散、弹性的立法方式还

是规范严谨的法典化的争论。本文认为，从中国古代赦免传统和域外赦免经验比较来看，赦免立法

宜遵循弹性原则，采取随时定制的方式而不宜采取通过单独立法的方式以定型运行。
（一）法典化可能导致赦免定型化从而产生诸多弊端

法典化必然要求对赦免的对象、范围、方式、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从而赦免必将定型化或至少是

弱定型化，这就可能进一步导致罪犯对赦免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从而可能扰乱罪犯的服刑心理，
影响监管矫正秩序的稳定。从中国古代赦免传统的弊端来看，赦免不宜定型化而宜随时定制。中

国古代虽对赦免未有专门立法，但从汉代开始即已基本定型，据沈家本考证，汉代赦免的原因达到

二十三种之多②。这种定型甚至定期的赦免所带来的弊端，在宋代达到了顶峰。宋代三年一大赦、

每年热敕减等，导致坏人恶意利用赦免制度，司马光尖锐的指出：“百千之中，败无一二。幸而发露，
率皆亡匿，不过周岁，必遇赦降，则晏然自出，复为平人”③。采取非定型的理由在于：首先，避免政

治上被动。如赋予政治犯请求赦免的权利，则一些焦点案件将令是否赦免存在左右为难的困境。
甚至围绕是否赦免，可能引发不必要的风波，危害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大局。其次，避免外交上被

动。如有学者建议对２００９年英国毒贩阿克毛予以赦免，如此将令中国境内的犯罪区分为废除死刑

国家的公民和未废除死刑国家的公民在最终是否被执行死刑上存在重大差异。如果事先规定对废

除死刑国家的公民在中国境内犯罪被判处死刑后有请求赦免的权利，则必将导致左右为难的外交

困局，不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二）定型化不符合赦免的本质

赦免的本质，是对罪犯的恩惠而非对罪犯的权利。域外一般都将赦免的本质视为对罪犯的恩

惠。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赦免称作“恩赐”，学术界对赦免定义的核心理念是“宽恕”④；韩国学者也

认为，赦免具有国家元首的特典及恩典的性质⑤；日本更是直接将赦免称之为“恩赦”⑥。既然赦免

的本质是对罪犯的恩惠而非罪犯的权利，而定型化的赦免，可能给罪犯造成对赦免的确定期待从而

不符合赦免的本质。拉德布鲁赫一方面肯定赦免价值，另一方面又认为“不断出现的新的大赦，为

数众多的免刑、缓刑和减刑，形形色色的规避刑罚制裁，这些愈来愈清楚的显示出刑法已经丧失了

它的良心”⑦。这表明对赦免的价值不宜过度追求，法典化的赦免制度并不适合当代中国实践。
（三）法典化不利于灵活运用赦免制度

部分国外学者反对基于政 治 上 的 得 失 或 廉 价 的 怜 悯 而 施 行 赦 免，认 为 这 是 对 赦 免 的 滥 用⑧。

这些学者主张赦免的目的在于救济法律本身过于严厉或者难以实现正义而产生的缺陷⑨。但另外

一些学者则认为基于政治考虑而进行赦免具有正当性。例如法国大赦既有针对因特定时期立法的

确定的罪名施行的大赦，也有基于政治动机色彩或非政治动机色彩的大赦瑏瑠。中国古代传统中的

赦免，其目的则更为复杂，如汉代赦免包括庆典、祭祀、天人感应、安定民心、安顿国防等诸多目的，

甚至有时还将赦免作为充实国库的手段，如汉武帝时期，由于大兴军事，耗费巨大，国库空虚，导致

“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臧）［减］罪”瑏瑡。正因为赦免的目的非常复杂，往往是国家元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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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权力机关基于特定的社会情势而随时定制施行赦免，如果对赦免予以法典化，反而不利于发挥

赦免的积极功能。
（四）分散性立法具有独特优势

如美国对赦免的条件、程序缺乏明确的规定，总统、州长或执行委员会对赦免的批准或拒绝具

有任意性。这种缺乏标准和明确程序的赦免受到了部分学者的批评，但也受到了部分学者的辩护，

甚至认为无标准既可以被视为不足，也是优势所在①。因为赦免本身并不是司法程序的组成部分，

而是法律程序限制之外实施宽恕的方式②。这种立法有利于实现赦免的多种不同目的。《美国联

邦宪法》第２条赋予了美国总统广泛而自由的赦免权，尽管制度的设计者最初预设了种种对赦免权

的限制，但最终仅有“禁止在弹劾案件中赦免”这一限制③。曾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塔夫

脱曾认为，从未授权总统赦免民事藐视法庭罪的权力。２０１７年特朗普总统赦免了亚利桑那州治安

官Ｊｏｅ　Ａｒｐａｉｏ的刑事藐视罪，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些学者为此提出通过国会与总统分享赦免权

等方式来限制总统的赦免权④；但另一些学者认为，总统的赦免可能面临政治障碍或伦理障碍，但

不应面临宪法障碍⑤。无论美国学术界如何争论，但这种弹性赦免立法的方式，事实上为美国保证

政治的相对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工具。
（五）非法典化的赦免适合我国国情

一些学者认为我国赦免立法过于原则、分散，导致赦免制度难 以 有 效 运 行。但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
年习近平主席两次颁布特赦令，且整个特赦的程序运行稳定有效，这充分说明赦免采取分散性、原

则性的立法方式仍然可以使赦免高效运行。首先，现有赦免立法能够满足赦免制度运行的需要。

新中国１９５９年首次特赦，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１２０８２名、战犯３３名，另有３８９名获减刑⑥。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９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习近平主席颁发特赦令，对四类罪犯予以有条

件的特赦，总计有３１５２７名符合条件罪犯经人民法院裁定后获释⑦。２０１９年６月，为纪念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再次签发主席特赦令，对九类罪犯实行特赦。这充分说明，现有

赦免立法能够满足我国赦免制度运行的需要。一些学者将１９７５年至２０１５年间长达４０年未施行

特赦的原因归咎于赦免立法的原则性与分散性，实属不当。实际上，１９７９年刑法生效以后，“严打”

刑事政策长期主导我国刑事司法实践，２１世纪后开始逐渐转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但“严打" 政

策并未完全退出。所以，我国在４０年内未施行特赦，原因并不在于赦免立法，而在于刑事政策和指

导思想。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开始，新保守主义刑罚观、唯惩罚论成为刑事司法的主流观念，美国的

赦免率同样大幅度下降：１９３３年，罗斯福总统在上任第一年就赦免了２０４人；相比之下，小布什总

统在其８年任期内只批准了２００次赦免或减刑，奥巴马总统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只批准了２２次赦

免⑧。

其次，现有赦免立法有利于我国灵活运用赦免制度。基于政治、外交、庆典的赦免，不 宜 定 型

化，而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特定的时代背景、政治外交的特别考量做出个别化的判断与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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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非定型，即赦免的时机、赦免的原因、赦免的类型、赦免的对象等均不宜事先硬性确定，而交由

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具体情况予以确定。

二、赦免对象的广泛性原则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九次赦免，均为自由刑的赦免①。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仅赦免自由刑有其

合理性。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执政党的战略自信将更加巩固，与此相对应，慎刑、
恤刑理念必将更加充分的贯彻于刑事政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中。现代赦免制度具有双重价

值：既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来缓和不同政见②，同时又作为一种道德表达，以缓和惩罚的过分严厉或

救济在司法体系内难以得到救济的错误③。基于赦免目的的多重性，赦免对象完全可以根据特定

社会情势的需要更加广泛，逐步丰富赦免的类型，根据特定的政治、外交、庆典等需要，将生命刑、财
产刑、资格刑等纳入赦免的范围。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相关法律从未禁止生命刑、财产刑、资格刑的

赦免，而只是九次赦免实践仅限于自由刑。需要指出的是，赦免对象的广泛性原则并不意味着每次

赦免均应涵括所有罪犯，而是为国家元首提供更加宽泛而自由的选择。
（一）生命刑赦免

自春秋时始，赦免的对象就包含生命刑等各种类型的罪犯。当然，赦免的具体对象在不同的赦

令中存在差异，部分赦令仅赦免轻罪而部分赦令又包含死刑甚至常赦所不原者。《宋史·刑法志》
载：“天子岁自录京师系囚，歌内则遣使，往往杂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答释之，或徒罪亦得释。”④

死罪通常不完全除罪，而是以减等待之，这样一方面取得“普天同庆”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尽量减少

了赦免的弊端。从域外赦免的经验来看，一般也包括对生命刑的赦免。一些国际公约甚至将死刑

犯的申请赦免作为一项权利，而非如传统观点那般认为赦免仅仅是一种恩惠。如联合国《关于保护

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７条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均有权寻求赦免或减刑；所有死刑案件

均可给予赦免或减刑。在美国，死刑犯申请赦免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在新中国１９５９年特赦

令中，虽然没有规定死刑犯的赦免，但在此之前关于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处理的刑事政策中早已

确定“一个不杀”的原则，这也是一种“不是赦免的赦免”。从我国《宪法》规定的赦免条款来看，死刑

赦免不存在法理障碍。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严格的死刑复核程序，且自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后，我国死刑

适用已经受到了严格控制。但从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刑罚文化的角度看，最高人民法院作为

死刑控制的最后环节尚显不足。在中国古代的正常时期，死刑都是由皇帝而非最高司法机关作为

最终裁决者。三国时期魏明帝青龙四年六月壬申下诏：“其令廷尉及天下狱官，诸有死罪具狱已定，
非谋反及手杀人，亟语其亲治，有乞恩者，使与奏当文书具上。”⑤这是中国法制上死刑复奏制度的

正式起源，此后死刑案件在大多数朝代均需报请皇帝最后裁决。而当前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完全

是在司法体系内封闭运行，不利于从法律之外的考量来更加严格的控制死刑。因此，考虑建立死刑

赦免制度确有必要。
有学者主张将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在执行死刑前发现重大情况需要改判的情形改造为死刑赦

免⑥。还有学者主张将智力迟钝、精神状况、定罪存疑、审判不公正、同罪异罚、回应民意、等待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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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１９５９年特赦令包含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赦免，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 非 真 正 的 死 刑，鉴 于 其 结 果 通 常 减 为 无 期 徒 刑

或有期徒刑，因此本文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死缓限制减刑、死缓终身监禁等作为自由刑予以考察。

Ｓｅｅ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Ｍ．Ｒｉｄｏｌｆｉ，“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ａｎ　Ａｃｔ　ｏｆ　Ｍｅｒｃｙ：Ｔｈｅ　Ｄ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Ｐｏｓｔ－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ｎｄ　ａ　Ｒｉｇｈｔｆｕｌ　Ｃｌａｉｍ　ｔｏ　Ｃｌｅｍｅｎ－
ｃｙ”，２４　Ｎ．Ｙ．Ｕ．ＲＥＶ．Ｌ．＆ＳＯＣ．Ｃｈａｎｇｅ　４３，１９９８，ｐ．５０．
Ｓｅｅ　Ｍａｒｋ　Ｓｔｒａｓｓｅｒ，“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ｅｍｅｎｃｙ　Ｐｏｗｅｒ　ｏｎ　Ｐａｒｄｏｎｓ，Ｒｅ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ｉｓｔ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４１
Ｂｒａｎｄｅｉｓ　Ｌ．Ｊ．２００２，ｐ．８５，ｐ．８９．
高潮、马建石主编：《历代刑法志注译·宋史刑法志》，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５３３页。

陈寿：《三国志·魏书·明帝纪第三》，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０卷，第８１页。

刘仁文：《论我国赦免制度的完善》，《法律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执行期间的表现等作为可以赦免的情形①。上述观点各有其论证的理由，但本文认为，死刑复核程

序、死刑执行程序能够解决的问题，不宜再纳入死刑赦免制度。死刑赦免情形，多数可以通过死刑

复核程序解决，如所谓同罪异罚、回应民意、审判不公正、定罪存疑等，均可以通过死刑复核程序予

以解决，将其改造为死刑赦免制度缺乏必要性。死刑赦免的对象，只能是死刑复核程序难以在实体

上否定死刑的案件。本文认为，死刑赦免宜定位于基于政治、外交、人道主义三种情形：首先，基于

重大、特殊政治考虑可以决定赦免死刑。无论是中国古代、国外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赦免，都存在

因重大、特殊的政治因素而赦免死刑的案例。例如，新中国对国民党战犯和日本战犯之所以确定

“一个不杀”的政策，其目的就在于巩固统一战线、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有利于增加团结的政治考

虑。其次，基于重大外交战略可以决定赦免死刑。例如，我国与外国可以基于对等原则，在考虑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情况下，相互赦免对方公民死刑或者刑罚。再次，基于人道主义可以决定赦免死

刑。在审判后存在孕妇、精神病、严重智力缺陷等新情形者，可以决定赦免死刑。
（二）设立财产刑赦免制度

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九次特赦，都是对自由刑的赦免，而无对财产刑的赦免。例如，按照习近平

主席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的特赦令，服刑人员即使被释放，其所承担的财产刑仍然需要执行。中国古

代存在对税赋的免除，不过并未纳入赦免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赦免不仅针对刑事，还可能

针对民事债务。如淳熙十二年登极赦“凡民间所欠债负，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沈家本对此予

以了严厉批评②。从域外经验来看，韩国《赦免法》甚至规定对行政处罚可以准用赦免，自然包含对

财产刑（罚）的赦免。法国早期的大赦往往以罪犯支付罚金为前提，但这种“税务性质”的赦免遭到

批判，因此１９６９年６月３０日的大赦法令将这种支付罚金方能赦免的制度抛弃，此后法国的赦免也

包含赦免财产刑（罚）③。再如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４５条的规定，从刑包括罚金、没收财产、

剥夺资格、剥夺称号、职衔和国家奖励等，而《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８４条、第８５条又规定大赦、特

赦可以免除从刑，实际上就包括了财产刑、资格刑的赦免④。

从我国刑罚结构来看，生命刑、自由刑是主刑而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刑均属于附加刑。因此，

主刑可以赦免则附加刑自然也可以赦免。尤其是在实践中，罚金刑的严厉程度甚至超出了没收财

产刑⑤。近年来，司法机关加强了对没收财产刑、罚金刑的执行力度，并在司法解释中将财产刑执

行与减刑、假释相联系。尽管司法解释规定的是“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但司法实践却存在异化

为“只要未足额缴纳罚金或足额退赃就不予减刑”的司法惯例。在２０１９年特赦令发布后，据笔者调

研，部分司法实践存在将未足额缴纳罚金或者足额退赃直接认定为“没有悔改表现”的简单化倾向。

本文认为，未来可以考虑建立财产刑赦免制度，这符合赦免制度的目的。在主刑已经赦免的情况

下，对财产刑尤其是罚金不予赦免，将导致罪犯在出狱后背上沉重枷锁，难以通过努力积累财产进

而获得“养家糊口”的能力。因此，财产刑宜伴随自由刑的赦免而赦免，但是，恶意逃避财产刑者则

不宜赦免。恶意逃避财产刑表明罪犯缺乏“认罪悔罪”的实际表现，将财产刑作为赦免自由刑时的

附加赦免对象，也有利于统一赦免标准，避免罪犯恶意逃避处罚。
（三）设立资格刑赦免制度

我国不少学者主张中国的赦免应当包含复权。所谓复权，一般是指对因有罪宣告而被规定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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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娜：《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死刑赦免制度研究》，《法学杂志》２００９年第９期。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上），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版，第８７４页。
［法］卡斯东·斯特法尼：《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６７２页。

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编：《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黄道秀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１５－２１７页。

理由有二：其一，没收财产刑以罪犯的全部财产为限，而罚金并不以罪犯的全部 财 产 为 限；其 二，没 收 财 产 刑 必 要 生 活 费 用 保

留制度和民事债权优先制度，而罚金刑无此人性化的制度安排。直观地说，没收 财 产 刑 仅 仅 让 罪 犯 回 到 零 点，而 罚 金 刑 将 令

罪犯的财产变为“负数”，罚金刑的随时追缴制度还将让出狱后的犯罪分子不断回到零点。参见何显兵《论没收财产刑的改革

与完善》，《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失或停止资格的人通过赦令恢复其资格。复权这一概念具有浓厚的外来词汇蕴含，本文主张使用

资格刑的赦免这一概念。国外复权的外延宽于我国刑法规定的资格刑，还包括一些行政法上丧失

的某种资格。我国刑法中的资格刑，主要就是剥夺政治权利。其余职业禁止令，是否属于刑罚范

畴，仍然存在争议。因此，本文主张使用资格刑的赦免这一概念，以区别于一般性复权，早期也有其

他学者认为特赦宜包含资格刑①。新中国第七次特赦就包含了资格刑的赦免。１９７５年３月，由于

周恩来总理病重，时任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做特赦说明，重申：“遵照毛主

席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人都给公民权……”②有学者据此认为特赦实

际上包含了赦免性复权③。

将资格刑纳入赦免的范畴，具有独特的价值：首先，对于已经执行死刑的罪犯来说，赦免其资格

刑意味着其著作可以公开出版。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意味着即便已经执行死刑，此后将永远不得享

有出版自由。但是，即便是死刑犯，也可能在某一方面曾作出突出贡献，例如杰出科学家、杰出思想

家。如果这些人因犯重罪被判处死刑，就永远禁止其著作出版、论文发表，可能有损于人类文明的

发展。其次，对于经特赦被释放的罪犯，赦免其资格刑意味着被释放之日开始享有完整的公民权。

按照刑法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自主刑执行完毕之日起算，且当然适用于主刑执行期间。因

此，即便罪犯被特赦，特赦释放后仍然有可能不能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基于重大政治考虑而做出的

特赦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完全可以根据特赦的背景、特赦的时机而规定对某类罪犯特赦后同时赦

免其资格刑。

三、赦免方式的多样化原则

基于赦免目的的多重性和赦免对象的广泛性，赦免方式也应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以为国

家元首施行赦免提供更多的备选方式。在国外，赦免普遍包含释放、减刑等多种方式。减刑可以适

用于重自由刑、生命刑，甚至可以适用于财产刑。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８４、８５条规定，大

赦、特赦均可以对罪犯免除其刑罚，或者所判处的刑罚可以缩减或者改判较轻的刑种④。在中国古

代，赦免往往是释放与减刑相结合，除大赦天下外，较为常见的是重罪减等、轻罪释放。如东汉建武

二十二年，“遣谒者案行，死罪系囚在戊辰以前减死罪一等”⑤。在１９５９年特赦令中，赦免也是释放

与减刑相结合，符合赦免条件的有期徒刑犯予以释放，符合赦免条件的无期徒刑、死缓犯予以减刑。

２０１５年特赦令、２０１９年特赦令，只有释放而无减刑，大略推知存在如下考虑：首先，我国已有成熟完

善的减刑制度。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在１９７５年之前，刑法均尚未建立完整的减刑制度，因此赦免

必须考量释放与减刑相结合，方能既展示执政胸怀、体现慎刑恤刑理念，又能确保公共安全，防止对

罪犯过分宽纵。而我国自１９７９年刑法开始，已经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成熟的减刑制度，死缓、无期徒

刑、有期徒刑均有相应配套的减刑。同时，当前我国刑事政策强调宽严相济，保持对重罪或特定类

型犯罪的刑罚量的足够投入，是决策者的既定方针。因此，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两次特赦未考虑重罪犯

的减刑而仅考虑轻罪犯和特定类型罪犯的释放，具有历史合理性。其次，１９７５年至２０１５年，我国

已有四十年未进行特赦，关于赦免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准备还不是特别充分，为确保赦免既能发挥积

极功能又能获得社会支持，严格限制赦免方式是积极稳妥的做法。

国内学术界普遍主张赦免应当包括释放、赦免性减刑，这实际上是主张赦免可以在特定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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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建峰：《现代特赦制度新探》，《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任海生：《共和国特赦战犯始末》，华文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９７页。

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６８７页。

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编：《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黄道秀译，中 国 政 法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０年 版，第２１５－２１７页。根 据《俄 罗

斯联邦刑法典》第４５条的规定，从刑包括罚金、没收财产、剥夺资格、剥夺称号、职衔和国家奖励等，因此《俄罗斯联邦刑法典》

规定大赦、特赦可以免除从刑，实际上就包括了财产刑、资格刑的赦免。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下》，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版第７卷，第５０页。



包含重刑犯、重罪犯，缺少赦免性减刑，死刑赦免制度就不可能得以建立———死刑犯显然不宜根据

赦免而直接释放。当然，主张施行赦免性减刑并非要求赦免可以适用于任何类型的罪犯，无论是中

国古代的“十恶不赦”或者西方国家的赦免都存在限制，习近平主席颁布的两次特赦令也都对赦免

的范围进行了严格限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的赦免必定不宜包括特定类型的重罪犯、重刑犯。
基于如下理由，本文认为未来赦免的范围可以根据特定情势的需要包含重罪犯、重刑犯。首先，中

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用刑规律来看，国家越强大，对犯罪的态度越宽和———犯罪对

社会造成的危害相对降低①。其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进一步贯彻。当前我国的总体刑事政策

是“宽严相济”，并不是单纯的“轻轻重重”，但由于“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就引

入中国学术界，并受到学术界较多的肯定，因此“宽严相济”在实践中更多强调对重罪的“严”而未强

调重罪本身也需要“宽严相济”。在这样的背景下，特赦原则上不包含重罪具有现实合理性。但随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跨入新时代，“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
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逐渐从“轻轻重重”的实践回归到“轻罪可重、重
罪可轻”的内涵。因此，未来特赦的对象可能进一步扩大，直至包含对重罪的特赦。

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赦免除释放外，还应当包含赦免性减刑与赦免性假释。首先，普通减刑

制度不能完全替代赦免性减刑的功能，普通减刑制度与赦免性减刑的功能并不完全相同。赦免本

身通常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庆典之时方予适用，带有浓厚的“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普天同庆的特

征，是在刑罚之外的一种特殊制度安排。按照常规减刑程序，重罪犯减刑受到严格限制②。如果在

赦免时积极稳妥地设定减刑条件，对一部分悔改表现突出而又尚未达到减刑间隔期限者予以赦免

性减刑，将极大的激励罪犯改造的积极性，令其感受到尽管在服刑阶段，但也并未被遗忘，由此产生

的激励效果也将十分突出，同时也可以减轻监狱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压力③。其次，赦免也可以采

用赦免性假释的方式。国内学术界多主张赦免性减刑，但罕有提出赦免性假释的方式。但是，减刑

与假释均为刑罚执行变更措施，减刑只能针对余刑较长的罪犯或者重罪犯，但国家主席根据特定的

社会情势，决定对重刑犯或重罪犯予以赦免时，采取赦免性假释的激励性大于赦免性减刑，又不至

于因为释放而引发公共安全忧虑。在我国社区矫正已经与监狱行刑并列成为刑罚执行的主要方式

的背景下，赦免性假释的提出有利于丰富赦免措施体系，便于国家主席根据社会治理的特定需要而

更加灵活的运用赦免制度。当然，无论是对普通重罪犯还是死刑犯的赦免，由于我国已经有完整成

熟的减刑制度和死刑复核程序，对赦免性减刑和赦免性假释的功能需求已经明显降低，因此其运用

应当特别慎重。

结　语

追求赦免的法典化，是当前刑法学界的主流声音。然而法典化即意味着追求法的安定性，法的

安定性原则要求“法律体系的规范要尽可能是确定的，且它们要被最大程度地遵守”④，这与赦免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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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论道德的谱系》，赵千帆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版，第４６页。尼采虽然是哲学家，但他认为“随着实

力的增强，共同体不再把个人的违法行为看得那么严重，因为对共同体来说，违法行 为 不 再 像 从 前 那 样 对 整 体 的 存 在 形 成 危

险和颠覆”这一观点，大致符合人类社会的用刑规律。

例如死缓终身监禁禁止减刑、假释，但赦免制度可以对此予以特别减刑；死缓限制减刑制度减刑限制过于严格，长期刑犯减刑

也受到诸多限制。Ｓ省 Ｍ市重刑犯监狱调研结果显示：２０１６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

规定》以后，无期徒刑、死缓的平均实际服刑期限在２０１２年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延长了五年，６５周岁以上的老年犯占监狱在押

罪犯总数的比例将在未来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参见廖斌、何显兵《监禁刑总体趋重 对 监 狱 行 刑 的 影 响 及 对 策》，《法 学 杂

志》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２００６年８月，意大利政府释放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监狱囚犯，有效缓解监狱人满为患的状况。同时，研究表明，这并未引起

犯罪率的明显增长，充分说明即便是大规模的赦免也不存在明显的反向效应。Ｐａｏｌｏ　Ｂｕｏｎａｎｎｏ，Ｓｔｅｖｅｎ　Ｒａｐｈａｅｌ．“Ｉｎｃａｒｃ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２００６Ｉｔａｌｉａ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ｒｄ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３，１０３（６），ｐ．
２４３８．
［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的安定性与正确性》，宋旭光译，《东方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求的往往是法外之多重目的相悖。赦免的本质，学术界存在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和混合属性说

之分歧①。上述学说实际上均以西方三权分立学说为探讨的依据，但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非仅仅是最高立法机关。赦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决定并由国家主席发布，实际上是一种宪法之内、刑法之外的权力运行机制。中国古代赦免制度与

域外赦免制度均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赦免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新中国特赦停止运行之后四十年，连续两次重启特赦制度，是中国法制史上的

重要事件。在梳理总结赦免的中国传统与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完善赦免制度应当坚持立法的弹性

原则、适用对象的广泛性原则与适用方式的多样化原则，以为更加灵活的适用赦免、发挥赦免的价

值提供多样化的方案。
（责任编辑：李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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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阴建峰：《论赦免的概念及其属性》，《法学家》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